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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4 月 19 日，山东平度、江苏镇江两起打着
“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案件分别一审公开宣
判。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判处钟世峰等 9 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其中 2 人被宣告缓
刑。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判处白俊国等 9 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其中 2 人被宣告缓
刑。两起案件的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服判，不上
诉。

法槌声落，余音铿锵。
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怎样更好地捍卫

法治尊严、深植法治信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两起案件的
依法审判，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得到了
广大现役和退役军人的拥护，庭审中展现的案
情及诸多细节，也引发人们更多思考。

确凿罪证还原现场 暴力犯

罪触目惊心

2019 年 4 月 15 日，山东潍坊。
8时许，庄严的法庭内国徽高悬，审判长敲

响法槌、宣布开庭。在法警押解下，被告人钟世
峰、于有峰、王绪章、陈军、王秀启、郝东代、杨小
青、葛德高、张善岩进入法庭。

审判长告知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中依法
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公诉人宣读
起诉书。被告人、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无
异议。

大量证人证言，被害人的伤情鉴定和陈述，
被告人供述和自书材料，以及视听资料、物证、
书证……公诉人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并被
法庭确认的一组组证据，还原了 2018 年 10 月
发生在山东平度的暴力犯罪场景———

从 10 月 5 日开始，于有峰、钟世峰、王绪章
等人编造、散布“退伍老兵被打”虚假信息，煽动
大量人员在平度市委门前非法聚集，并非法游
行。到 6 日中午，聚集人数达 300余人。期间，聚
集人员打标语、喊口号、拉警戒线，并扛旗列队
迎接“声援”人员。

至 6 日 13时许，现场“指挥”钟世峰安排购
买的 60根长 1 . 8 米的大锤把、45根长 1 . 2 米
的镐把，以及 16个干粉灭火器、一袋腻子粉，已
经分批次送至聚集现场。关于如何使用木棍对
抗执法，钟世峰还进行了现场教授。

根据分工，于有峰、王秀启、季连敬(另案处
理)、葛德高等人通过微信、现场演说等方式，煽
动挑唆并扬言动用暴力。王秀启的供述显示，他
拿着喇叭在现场喊话：“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
干！”

现场非法聚集人员情绪激动，事态一触即
发。14时许，在陈军等人接应新来人员过程中，
田文才(另案处理)见到季连敬与一名民警在花
坛处同时倒地后，季连敬、田文才等借机大喊
“警察打人了”，并围攻执勤民警。为防止事态扩
大，执勤人员依法将部分非法聚集人员带到警
用大巴车内。

当庭播放的监控视频可见，接到报信的钟
世峰带领人员持木棍、灭火器等赶到大巴车附
近，用灭火器向执勤人员喷射干粉，引发现场混
乱。

视频证据清晰显示，杨小青用木棍砸碎了
大巴车驾驶室玻璃，葛德高、陈军等人先后向大
巴车喷射干粉，使车内人员呼吸困难，被迫从天
窗爬到车顶。王秀启等人又朝车顶的人员喷射
干粉，张善岩等人用木棍捅刺车顶人员，还有人
投砸石块、砖头、马扎等。

在 10 多分钟内，钟世峰、陈军、王秀启、郝
东代、葛德高、张善岩等人持续暴力袭击执勤人
员，在现场大肆打砸。钟世峰在供述中回忆：“有
一个人拿着镐把照一个警察头上打了一下，对
方的头就出血了，其他人也用棍子打这个警察
的头……”

这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导致许多执勤民
警、工作人员及群众受伤，其中 1 人重伤；4 辆
车辆及部分公路护栏损毁；平度市人民医院等
周边多家单位无法正常工作；16 条公交线路无
法运行，4 条线路被迫改线，运送旅客量同比减
少 8 万多人次；数十家商场、商铺无法正常营
业，直接经济损失巨大。

4 月 16 日在江苏徐州公开开庭审理的镇
江一案中，大量证据还原的犯罪场景，同样触目
惊心。

2018 年 6 月 19 日起，在殷幼生、姜成、王
益宏等人煽动下，各地 1000余人陆续赶往镇江
非法聚集。20 日至 23 日，白俊国、高建辉先后
担任现场“指挥”；牛伟浩在王益宏配合下，拍
摄、散布虚假视频信息，现场发表鼓动性演讲；
张小龙、李向阳参与策划分工、转移；黄宁军组
织列队喊口号……

在白俊国等人的策划、组织、指挥、煽动和
积极参与下，非法聚集人员在镇江市政府门前
道路、广场及人工湖周边区域非法游行，并冲击
警戒隔离栏，持木棍、砖块、酒瓶等暴力对抗执
法，殴打政府工作人员。

“我还在劝阻对方配合工作时，突然四五
个人抓住我的衣服，将我拉到对面人群中。”受
伤人员朱某的证言说，“刚进去就被人用硬物
砸我的头，我被打倒在地，有人拿着木棍朝我
身上打，有人对我拳打脚踢，我头上、脸上全是
血。”

“站在湖边的几个人把我拉到他们的人群
里，把我打倒在地，我想爬起来，有人拿棍朝我
的腿上打，接着有人勒着我的脖子把我的头盔
扒掉，用砖头朝我头上打……后来我被打得不
能动了。”受伤人员陆某的证言说。

这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令当地群众至今

心有余悸：数十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镇江市
政府等相关单位的正常工作停滞，现场附近
交通堵塞，公交运营线路被迫调整，周边环境
和公共设施大量受损，市民出行和日常生活
深受影响。

公诉人当庭指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严
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严重挑战了执法权威，严
重损害了政府威信，也严重影响了参与其中
的人员及其家人的生活，正如一名被告人在
悔过书中所说，“给家人带来了伤害，给孩子
作了坏榜样，愧对组织的培养、教育和信任，
上对不起部队，下对不起家人”。

“碰瓷”造假煽动聚集 策划

组织分工明确

随着庭审的深入，多方证据印证，这两起
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案件，之所以
从非法聚集升级为严重暴力犯罪，“导火索”
都是有人事先编造的“退役老兵被打”虚假信
息。

2018 年 6 月 19 日，得知 100余人在镇
江市政府门前聚集反映诉求，殷幼生、姜成
等人积极串联，召集更多人赶往镇江“声
援”。

20 日凌晨 4时许，经接访劝导，部分人
员同意离开。王益宏等人对此极不甘心，在现
场极力阻挠。经他人提示，王益宏在无人接触
的情况下自行倒地，作受伤状。旁边的人纷纷
拍摄，然后发到微信群里进行煽动。

庭审现场播放的监控视频和王益宏的供
述印证了这一过程。“有人问，有人受伤吗？我
说，没有人，我躺下你们来拍视频。我就顺着
往地上一躺，脸朝上，把上衣拉开，让他们
拍。”王益宏在供述中说。

王益宏随即被送往医院。庭审现场出示
的多项检查报告显示，王益宏身体未见异
常。然而，“老兵被打”的虚假信息通过微信
群、QQ 群大量传播、急剧扩散。多地人员受
此蛊惑煽动，赶往镇江“为被打老兵讨说
法”。

“我看到微信群里有视频，我当时就想，
机会来了，这次能把事情搞大。”张小龙供述，
他当即转发微信，“号召全国战友声援”。

牛伟浩是先期到达的人之一，下车后就
赶到医院，拍摄、散布“王益宏口述被打”视频
以增强可信度。“我把视频和语音发出后，就
是想坚定更多人来声援的信心，更加有效地
达到集结的目的。”

证据显示，为了澄清真相，6 月 21 日，
镇江市政府工作人员调出监控视频在现场
播放。现场非法聚集人员看后觉得受骗，打
算撤离。牛伟浩见谣言被戳穿，强行关掉播
放设备，辱骂工作人员，威胁打算返回的非
法聚集人员；并再次到医院拍摄王益宏“被
打”视频发到微信群中，煽动更多人赶到镇
江。

在山东平度一案中，造假煽动手法如出
一辙。

2018 年 10 月 4 日，于有峰等 38 人因不
满足政府已安置的公共服务岗，策划以“旅
游”名义非法聚集上访。

在当地党委、政府劝返过程中，于有峰等
人通过电话、微信散布“被打”等虚假信息，煽
动各地人员“声援”，并住进医院。

当庭出示的证据显示，于有峰的多项检
查均未发现异常。随后赶到平度的王绪章等
人来到医院，仍然拍摄于有峰等人的“伤情”，
发在微信群里并煽动各地人员“相互转告”
“准时到位”。

当庭出示的王绪章供述说：“明面上是为
了 38 名‘被打’战友而去的，实际上就是借着
机会，聚集更多战友，造成影响，给政府施加
压力。”

非法聚集过程中，于有峰还赶到现场，讲
述虚构的“被打”经过，并在微信群里发语音
进一步煽动。

庭审中，公诉人讯问于有峰：“2018 年
10 月 5 日晚上，你是否在微信群内发过‘应该
多准备些棍子’‘他们要是敢往里冲，就往死里
打’等语音？”

于有峰回答：“是。”
“被告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非法聚集，

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实施严重暴力犯罪。”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当庭指出。

公诉人表示，这些被告人凭借影响力以
及在之前多次非法聚集中的“突出表现”，或
全程策划煽动，或在关键节点推波助澜、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导致聚集规模迅速发展，现
场行为不断升级。

当庭播放的视频直观展示了在江苏镇江
一案中，各被告人担任的不同角色：有人负责
现场指挥，有人现场煽动喊话，有人策划人员
聚集、地点转移，有人负责对外联络、购买物
资，有人组织列队、喊口号等。

“时间要坚持三到五天，人数要达到
3000 人以上，而且不准备与镇江政府对接，
要求更高一级领导重视。”这是证据所显示的
白俊国等人在现场“碰头会”上定下的“方
案”。

证据显示，2018 年 6 月 21 日下午，白俊
国带领人员外出上厕所，返回时被隔离在外，
无法返回人工湖北岸广场。经商定，白俊国带
领人员转移至人工湖南岸。此时，牛伟浩提出
“动静结合”的策略：人少时采取静坐方式拖
延时间，等待人员规模扩大后，再采取“动静
大的方式”向政府施压。

为应对政府工作人员劝导疏解，牛伟浩
还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可以跳湖；第
二个，往公路上跑；第三个，就地解散，第二天
再集结。

明确的组织和分工，同样出现在山东平
度的非法聚集中。钟世峰供述，各地的活跃分
子召集带领人员来了以后，就在现场碰头商
议聚集的时间、地点、活动，以及确定与政府
谈判的人员及内容。

“根据以往的经历，事件地的当地战友任
‘指挥’。”王绪章也供述，“指挥”再从到场的各
地活跃分子中喊出一些人开“碰头会”。

当庭出示的被告人供述显示，除了“声
援”，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力，向政府索要钱财
作为返程、息事宁人的条件，是这些非法聚集
人员的普遍心理。

“很多人都是借着这个名义来捡‘炮壳’
(便宜)的，因为之前的聚集事件中，都从当地
政府领到了钱，多的 2500 元、少的 1500 元。
他们认为，镇江经济发达，应该给的更多。”高
建辉供述。

据了解，这两起案件不是个例。2018 年
以来，多地接连发生打着“退役军人”旗号非
法聚集事件，并呈现出有组织、成规模、暴力
化等特点，严重扰乱当地党政部门工作、正常
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此外，还出现了多
起极少数人员以祭扫、纪念为名行免费旅游
之实，拒付高速过路费、景区门票费等滋事扰
序事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本色渐褪私欲膨胀 恃“功”

自视“法外之人”

无论是在庭审现场，还是在供述和自书
材料中，两起案件的被告人都进行了深刻反
思，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

正如于有峰所言：“我不断深深地检讨自
己、审视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变成这
样的人？”

在镇江充当现场“指挥”的白俊国，1989
年入伍，1992 年退役，安置到河南巩义一家
地毯厂工作，后来到邮电局工作。2001 年，他
因企业改制下岗后，一直打零工谋生。

2017 年之前，白俊国都没有参加过非法
上访。当年 5 月，他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
群，并参加了一次非法上访，得到了 5000 元
现金。

“当时思想起了很大变化，逐渐脱离最初
的安置诉求，往金钱、利益上看得比较重。”白
俊国供述。

此后，他开始打着“退役军人”旗号以
访牟利、以访为业，自封“全国退役军人秘
书”，串联各地人员非法聚集，以过生日、集
体签名等名义召集“搞活动”，向各地政府
施加压力，一两年内先后索要钱财共计 43
万多元。

“钱来得太容易了。只要想要钱了，就找
个名义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聚集。”白俊国
说，“有几个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我搞聚集，一
次给我 5万元，给了 3 次。”

证据显示，从镇江被劝离后，白俊国觉得
“不能白来”。不久后，他重返镇江，谎称丢了
现金和手机，要挟政府工作人员给了他 2万
元“路费”。他还买了一台 6500 元的手机，胁
迫政府工作人员为其付款。

同为镇江现场“指挥”的高建辉，2018 年
4 月加入一些相关群体的微信群后，对照各
种信息盲目攀比，心理逐渐失衡。

“突然觉得我可以肆意妄为，想找哪儿就
找哪儿，因为我拿着退役军人的身份。”高建
辉供述，他开始参加上访活动，在河南漯河非
法聚集事件中充当“指挥”，并凭借这一“资
历”在镇江接任现场“指挥”。他还将微信名改
为镇江事件指挥，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为何要屡屡挑头闹事？高建辉有着自己
的目的，“如果你个人闹得比较厉害，很可能
就优先给你解决。”

抱着类似想法的人还有更多。白俊国供
述：“我去镇江声援就是奔着‘总指挥’去的，目
的是提高我的知名度。”牛伟浩供述：“提高自
己的威望以后，我就会一呼百应，全国老兵都
会来支援我，我以后和政府谈判时说话更有
分量。还有，我做电梯生意，认识更多人，接触
地方领导，对今后的销售也有好处。”

公诉人指出，对于这些被告人，其实各地
政府一直在努力关心照顾他们。有的被告人
退役时，当地政府按照当时政策给他们安排
了当时条件较好的工作，有的遇到生病住院、
房屋损坏以及其他生活困难时，当地多次给
予补助救济。很多非法聚集人员对国家给予
自己的待遇是满意的，但仍然有一些人想和
政府谈条件，希望政府能够突破政策界限，满
足自己的不合理诉求。

“政府对我越好，我越觉得政府是欠我
的，提出的要求就变本加厉。”参与漯河、镇
江、平度等多起非法聚集事件的张小龙供
述。

他供述，2005 年，自己转业至江苏无锡，
签订了放弃安置协议书，领取了自谋职业金。
后来，他开办的工厂因经营不善关闭，便开始
无理上访，提出给他行政编制、给他 60 平方
米房子、给他租 1000 平方米厂房、给他办理
50万元无息贷款等“八大诉求”。

事实上，张小龙心知肚明，有些诉求“站
不住脚，是无理取闹”。然而，一旦没有如愿，
他们便企图把事情闹大，甚至用暴力犯罪的
方式要挟政府。

“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微信群里的口
号就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这次平度
的事，当时商量时都表示，必须抬高价码，必
须联合起来对抗。”钟世峰供述。

45 岁的钟世峰有过 3 年服役经历，在部
队获得的荣誉和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让他逐
渐产生心理落差。

“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过分

放大自己的贡献，无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
安置优抚工作付出的极大努力，对社会的认
识扭曲，才造成今天的沉重代价。”法庭上，钟
世峰的辩护人也分析了钟世峰的心态变化。

证据显示，钟世峰参加非法聚集上访的
足迹遍布多个省市。他一次次获得“好处”，也
总结出“经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必须
要很多人参加，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多名被告人供述表明，“很多人参加”就
是利用这一群体讲义气、重感情的特点，传递
不合理诉求和非理性情绪，甚至编造谣言，煽
动更多人聚集，“抱团”向政府施压。

正是这样的频繁聚集和互相影响，以及
少数地方政府的无原则让步，钟世峰等人的
思想越来越偏执，行为越来越极端，发展到组
织煽动并积极参与非法聚集、暴力打砸，酿成
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我想我们的身份，政府不会对我们怎么
样……头脑发热，实施了打砸和伤人行为，现
在非常后悔。”钟世峰在供述中说。

经查，18 名被告人成分多样、背景复杂，
其中多人有违法犯罪前科。

从退役到褪色，从退役人员到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这些被告人悔不当初。他们说，自
己把党和政府的关爱当成妥协退让，错误地
认为这是一次次聚集上访得来的，以为自己
是拥有特殊身份的“法外之人”，军人本色渐
渐褪去，法治意识渐渐淡薄，最终走上违法犯
罪之路。

认罪悔罪深刻反思 法律底

线不容逾越

“不管自己有多么辉煌的曾经，都不能成
为犯罪的理由。我深表悔恨，深深愧疚。我辜
负了党、国家和军队对我的培养，辜负了父母
对我的教育，辜负了妻儿对我的期望。我的罪
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恶劣的影
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认罪悔罪。”

面对庄严的法庭，钟世峰几度掩面痛哭，
多次鞠躬道歉。“我再一次向在这次事件中受
伤的民警及家属说一声对不起。”他还当庭提
交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战友们正确认识退役
军人安置优抚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理智
行事，依法解决问题，绝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
情，败坏军人的声誉。

与钟世峰一样，在最后陈述环节，两起案
件的其他被告人都深刻认罪悔罪，多人痛哭
流涕，当庭深深鞠躬。

“自己的言行触犯了法律，不但给当地政
府和人民带来了恶劣影响和经济损失，也给
整个退役军人群体抹了黑，同时也毁了自己
和家庭，我非常痛悔。”牛伟浩说，自己丢掉了
军队的光荣传统。“如果有机会，我会现身说
法、公开道歉，还当地政府一个清白，给当地
人民一个交代。”

“我错了！我的所作所为给党和国家造成
了恶劣影响，愧对党和部队的多年培养，深刻
教训永生不能忘。”王绪章痛心疾首，“不能认
为自己为国家做过贡献就可以置法律于不
顾，有诉求必须合理合法表达，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挥正
能量的人。”

“党和国家并没有抛弃我们，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用治病救人的态度和体贴入微的方
式，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关心和帮助，让
我迷途知返、幡然悔悟。”白俊国说，“法律是
公平正义的，天下没有法外之地，地上没有法
外之人，任何人都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违反法
律。希望以我为戒，千万不能走我的老路。”

走出法庭，旁听了庭审和宣判的各界人
士也深有感触。

徐州市政协委员、铜山区中医院医师杨
杰说：“我充分感受到法庭的公开公正和法律
的尊严，感受到党和政府依法打击犯罪、维护
公平正义、捍卫法治权威的决心。我们坚决支
持案件的依法审判。任何人逾越法治底线、践
踏法治尊严，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次案件再次深刻警示我们，任何理
由、旗号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山
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道清平社区业委会
主任韩同花说，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公民维护
权利也要依法。无论是维护自身权益，还是反
映问题表达诉求，都应当在法治轨道上、法律
框架内、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每个人都要自觉
增强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做知法、懂法、
尊法、守法的好公民。

“军人荣誉不容亵渎，法治权威不容损
害，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不容破坏。绝不允许
极少数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扰乱社会秩
序，挑战国家法律，损害人民福祉。”徐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吴咸春语气坚定，“无论是
现役还是退役军人，都应当坚定为国奉献、为
民服务的信仰，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珍
惜荣誉、永葆本色。”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
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优抚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门组建退役
军人事务部，明确提出制定退役军人保障法，
不断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法治兴则国家兴。在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公民权利要靠法律保障。党和国家始终重
视用法律和政策努力维护好广大退役军人的
合法权益，广大退役军人争做遵纪守法的模
范、争当建功立业的表率，一定能共同维护好
退役军人的良好形象和崇高荣誉，让军人永
远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
电 4 月 19 日，山东省潍坊市
潍城区人民法院、江苏省徐
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对
钟世峰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妨害公务案，白俊国等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故意伤
害案一审公开宣判。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
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钟世峰、
陈军、王秀启犯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和妨害公务罪，数
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三年至六年；被告人于
有峰、王绪章犯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三年六个月；被告人
郝东代、杨小青、葛德高、张
善岩犯妨害公务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六个
月，其中杨小青缓刑三年，张
善岩缓刑三年。9名被告人均
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法庭经审理查明，2018
年 10 月 4 日，于有峰等 38
人在上访被劝返途中，编造
“被打”不实信息。于有峰、钟
世峰、王绪章等人通过微信
群散布视频、语音和文字，煽
动各地人员到平度市委门前
集合“声援”。至 10 月 6 日中
午，非法聚集人数达 300 余
人。钟世峰担任现场“指挥”，
组织非法游行、喊煽动性口
号，安排购买用于对抗执法
的木棍、灭火器等工具，并现
场教授如何使用木棍。6 日
14时许，在陈军等人接应新
来人员过程中，田文才(另案
处理)、季连敬(另案处理)编
造散布“警察打人”谣言，致
使非法聚集人员与执勤民警
发生冲突。部分非法聚集人
员被依法带到警用大巴车
内。钟世峰得知后带领人员
持木棍、灭火器等赶到警用
大巴车附近。钟世峰、王秀
启、杨小青、葛德高、陈军、张
善岩等人对现场进行打砸，
殴打执勤民警，与执法人员
进行对抗。上述行为严重扰
乱社会管理秩序，严重妨害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造成十余名民警受伤
和严重财产损失。

法院认为，钟世峰、于有
峰、王绪章、陈军、王秀启等
人为不合理诉求，纠集多人，
打着“退役军人”旗号非法聚
集、游行，扰乱社会秩序，情
节严重，致使工作、营业、医
疗无法进行，交通受阻，市民

日常生活深受影响，其行为均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钟
世峰、陈军、王秀启、郝东代、杨小青、葛德高、张善岩以暴力
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均构成
妨害公务罪。钟世峰、陈军、王秀启均犯有数罪，应当数罪并
罚。钟世峰、陈军、王秀启、郝东代、杨小青、葛德高、张善岩
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鉴于钟
世峰等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悔罪，均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白俊国、高
建辉、牛伟浩、张小龙、李向阳、殷幼生、姜成、王益宏犯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其中王益
宏缓刑三年；被告人黄宁军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故意
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
年。9 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法庭经审理查明，2018 年 6 月 19 日，殷幼生、姜成等
人煽动、召集人员赴镇江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次日凌晨，
在镇江市政府门前广场，王益宏受他人提示后自行倒地，由
他人拍摄所谓“被打倒地”视频。殷幼生、姜成等人散布、传
播上述视频及相关语音、文字等虚假信息进行煽动。白俊
国、高建辉、牛伟浩、张小龙、李向阳、黄宁军及各地千余人
陆续赶往镇江。20 日至 23 日，在白俊国等人的策划、组织、
指挥、煽动和积极参与下，非法聚集人员在镇江市政府门前
道路、广场及人工湖周边区域实施非法游行等行为，并冲击
警戒隔离栏，持木棍、砖块殴打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对抗。上
述行为导致数十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相关单位正常工作
严重停滞，周边环境和公共设施大量受损，当地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被严重扰乱。期间，黄宁军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推入
人工湖中，致其轻伤。

法院认为，白俊国等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非法聚集，
造成严重损失，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
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黄宁军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
轻伤，其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数罪并罚。白俊国、高
建辉、牛伟浩、张小龙、李向阳、殷幼生、姜成具有坦白情节，
认罪悔罪，均依法可以从轻判处。黄宁军、王益宏均有自首
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4 月 15 日、16 日，两地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这两
起案件。庭审中，审判长向被告人、辩护人告知了依法享有
的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了物证、书证、鉴
定意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被告人供述
和辩解等证据，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
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充分
发表了各自意见。

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均认罪悔罪，表示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没有法外之地，也没有法外之人，更没有特殊的
群体和个人，维护权益、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必须依法进行，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深刻认识到自己打着“退役军人”
旗号实施犯罪的恶劣性质和严重危害，愧对党和部队的教
育培养，愧对战友和家人，向涉案地人民群众和政府、受伤
工作人员以及全国退役军人真诚道歉。

被告人家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退役军
人代表、各界群众代表旁听了两起案件的庭审和宣判，法庭
秩序井然。

两起案件分别由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徐州市铜山
区公安局侦查终结，分别向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徐州
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两地法院分别受理后，
分别依法组成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辩护人
多次会见被告人并查阅全案卷宗。两起案件开庭前，法庭均
召集了庭前会议，就审判有关问题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组织
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
分保障了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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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底 线 不 容 逾 越
山东平度、江苏镇江两起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案件庭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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